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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院課程委員會建議已分送本院認證辦公室及各教學單位執行後續相關事宜。 
 
二、102學年度教學意見問卷調查之有效課程及 Z值排序，民調中心已協助統計完成。另依據國立政

治大學商學院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實施要點第五條「… 如獲選當年校級教學優良獎之教

師，不得重複獲選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其名額依序遞補之，...」，故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

需等候校級教學優良遴選作業完成後再執行。 

102學年度符合加入評比教師數： 

一般課程（非 EMBA∕ETP課程，有效課程數 2門）：79人 

EMBA課程（有效課程數 1門）：1人 

ETP課程（有效課程數 1門）：1人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金融系 提 

案  由：金融系博士班【金融專題研討】必修課學分調整乙案。 

       （負責同仁：金融系 蔡明潔；公務電話分機：87142 ） 

說 明： 

一、 本系博士班【金融專題研討】必修學分由原本 1學分修 2學期，改為 2學分修 4個學期，

必修學分數由 20學分改為 26學分，畢業學分由 45學分改為 51學分，並擬於 104學年度

開始施行，檢附調整過後必修科目表。 

二、 本案業經金融學系 103.06.04系務會議與系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另按照校課程委員會規定 

    ，檢附外審委員意見表兩份(已匿名)。 

三、 上述資料，詳見附件二(2-1~2-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資管系 提 

案  由：擬修訂本系 103 學年度學士班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提請 討論。 

       （負責同仁：資管系黃詩晴；公務電話分機：89057） 

說  明： 

一、為讓學生比較有彈性安排出國交換、修習3+1+1雙聯學位學程、甚至於提早畢業進修碩士，

並鼓勵學生團隊整年在企業做專案，避免中途暑假的中斷，2015.1.12 本系103-1學期期

末系務會議通過，將「資訊系統專案設計」之修課學期往前挪至大二下學期開始。 

二、學生開始做專案之前應該知道整個系統建置的過程，因此103-2學期第一次臨時系務會議通

訊投票通過，將原大二下學期必修課「系統分析與設計」移至大二上學期，原大二上學期

必修課「商事法」移至大二下學期。 

三、此調整對課程結構無影響，個別學分數均不變，僅為修課學期之調整。 

四、配合上述三門必修課修課學期之調整，擬修訂本系103學年度學士班專業必修科目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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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與修正後之必修科目表請參閱附件三(3-1–3-2)。 

五、本系學士班課程地圖於原核心能力「國際化能力」項下新增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具備國際

化思維能力」。「資訊系統專案設計」、「系統分析與設計」、「商事法」與本系核心能

力的內容或權重的關聯性說明如附件三(3-3)。 

六、本案通過本系課程委員會之紀錄如附件三(3-4)。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資管系補充相關系務會議紀錄資料。 

 

提案三：資管系 提 

案  由：擬修訂本系 105 學年度學士班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提請 討論。 

       （負責同仁：資管系黃詩晴；公務電話分機：89057） 

說  明： 

一、因程式設計需要長期練習，而不需要太多講解，經2014.11.17 103-1學期期中系務會議通

過，自105學年度(含)以後之大一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各3學分，改為大一上學期「計算

機概論」2學分、大一上學期「程式設計一」2學分、大一下學期「程式設計二」2學分。 

二、此調整對課程結構無太大影響，大一專業必修「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仍維持6學分，

僅調整讓大一同學上學期除了修習計算機概論基礎課程，亦可接觸程式設計，開始嘗試寫

程式。 

三、配合上述調整，擬修訂本系105學年度學士班專業必修科目表，修訂前、後之必修科目表請

參閱附件四(4-1-4-2)。 

四、「計算機概論」、「程式設計一」、「程式設計二」與本系學士班核心能力的內容或權重

的關聯性如附件四(4-3)。 

五、本案通過本系課程委員會之紀錄如附件四(4-4)。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資管系補充相關系務會議紀錄資料。 

 

提案四：資管系 提 

案  由：擬修訂本系 105 學年度碩士班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提請 討論。 

       （負責同仁：資管系黃詩晴；公務電話分機：89057） 

說  明： 

一、為讓本系碩士班課程與國際接軌，並符合產業需求，經2014.4.7 102-2學期期中系務會議

與2014.9.15 103-1學期期初系務會議通過，自105學年度(含)以後本系碩士班資管組與科

技組之必修科目修改如下： 

資管組 科目名稱 學分數 
IT 策略與管理 / IT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3 
企業流程模式 / Enterprise Process Model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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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3 
決策科學 / Decision Science 3 
資料模式 / Data Models 3 
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 0 
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 0 

科技組 科目名稱 學分數 
IT 策略與管理 / IT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3 
創新科技技術 3 
決策科學 / Decision Science 3 
資訊系統研發 3 
英語文畢業標準檢定 0 
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 0 

二、此修訂對課程結構的影響包括讓碩士班必修課內容更具體，創造本系的課程特色，並隨著

新科技的發展，理論與應用面並重的課程結構，讓學生更具競爭力。 

三、配合上述調整，擬修訂本系105學年度碩士班專業必修科目表，修訂前、後之必修科目表請

參閱附件五(5-1-5-2)。 

四、本系碩士班課程地圖於原核心能力「國際化溝通協調能力」項下新增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具

備國際化思維能力」。上述必修課與本系碩士班核心能力的內容或權重的關聯性如附件五

(5-3)。 

五、本案通過本系課程委員會之紀錄如附件五(5-4)。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資管系補充相關系務會議紀錄資料。 

 

提案五：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 提  

案  由：有關 103學年度 EMBA生技醫療組、文科資創組專業必修科目表修訂，提請追認。 

 （負責同仁：EMBA王麗婷；公務電話分機：85610） 

說  明： 

         一、EMBA 生技醫療組、文科資創組因學生學習需求，擬調整 102及 103學年度專業必修科目， 

            修正如下： 

            (一)原生技醫療組規劃之「生技醫療財務管理」（群修）2學分，調整為「財務管理」（群 

                修）1學分、「生技醫療財務管理」（群修）1學分，適用於 103級學生。 

修改前 修改後 

群修二： 

生技醫療財務管理 2學分 

群修二： 

財務管理 1學分 

生技醫療財務管理 1學分 

           (二)文科資創組新開並增列「新經濟文創產業化」為文科資創組「群修二」，適用於 102 

               及 103級新生。 



                          

                               

民國 104 年 3月 24 日 星期二                                      103-2-1院課程委員會紀錄，頁 5，共 6頁 

            (三)修正後之 102、103專業必修科目表，請詳如附件六(6-1~6-3)。 

         二、上列調整因開課在即，業經 104年 1月 19日 EMBA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七，7-1-7-3）， 

             並分別於 103年 12月 6日及 104年 3月 9日簽奉核准在案（附件八, 8-1-8-4），擬提本 

             次會議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 提 

案  由：有關 103學年度 EMBA生技醫療組、全球企業家組、全球台商班專業必修科目表修訂，提請 

        審議。（負責同仁：EMBA王麗婷；公務電話分機：85610） 

說  明： 

一、 EMBA 生技醫療組、全球企業家組及全球台商班因開課規劃及學生學習需求，擬調整 103學

年度專業必修科目，修正如下： 

         (一)原生技醫療組規劃之「無形資產評價與投資」，課程名稱擬調整為「生技醫療產業與無 

             形資產之評價」。 

修改前 修改後 

群修二： 

無形資產評價與投資 

群修二： 

生技醫療產業與無形資產之評價 

 

(二)全球台商班刪除原群修科目：企業 E化轉型管理，新增三門群修科目：「國際投資組合 

    策略專題」、「全球產業競爭分析」、「策略行銷：全球觀點」。 

(三)全球企業家組刪除原群修科目：文化與創意。 

(四)修正後之 103學年度專業必修科目表，請詳如附件九(9-1-9-4)。 

二、 上列調整業經 104年 1月 19日（附件七，7-1-7-3）及 104年 3月 18日（附件十，10-1-10-2）

EMBA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 提 

案  由：有關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104學年度專業必修科目表修訂，提請審議。 

 （負責同仁：EMBA王麗婷；公務電話分機：85610） 

說  明： 

一、 103學年度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專業必修科目表，經歷次會議及專簽調整後，詳附件

九(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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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 104 學年度專業必修科目表，除全球台商班因應群修科目增加，擬提高群修學分數，

以符合台商班課程規劃發展方向，其餘班組不變。 

學分數 

學年度 
必修 群修 選修 

103學年度 2 24 14 

104學年度(擬調整) 2 26 12 

三、 本案業經 104 年 3 月 18 日 EMBA 課程委員會通過（附件十，10-1~10-2），修正後之 104 學

年度專業必修科目表，詳附件十一(11-1~11-4)。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3:15 分 


